
□记者 姬慧洋

本报讯 年终岁尾，市民聚会聚餐、
娱乐游玩等庆祝活动有所增多，酒驾、
醉驾、 涉牌涉证类交通违法行为有所
增加。 12 月 28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支队获悉，据统计，本月（12 月
1 日 0 时至 12 月 24 日 12 时） 我市交
警共查处酒驾交通违法行为 492 起 。
另外有 75 名司机因饮酒驾车、事故逃
逸等原因被吊销驾照。

近期， 我市交警在全市范围内持
续开展“平安守护”专项行动，持续打
击各类交通违法， 有效预防交通事故
的发生。

据统计， 本月我市交警共查处酒
驾交通违法行为 492 起， 其中醉酒驾
驶 24 起、二次酒驾 9 起、饮酒驾驶 459
起。 除此之外，我市还有 75 名驾驶人
因事故逃逸、饮酒驾驶、醉酒驾驶、重
大事故等原因被吊销驾照。

□记者 姬慧洋

本报讯 为了赚钱，有人竟把面包
车改装成加油车，车厢内装有油罐、油
枪、计价器等设备，一应俱全俨然成了
一个“小型加油站”。 12 月 26 日，市公
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民警查获

一辆私自改装的“黑加油车”，及时拆
除了这个移动的“定时炸弹”。

近日，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公安
分局高铁站派出所发现一辆改装的金

杯面包车在武盛大道沿线村庄从事加

油“生意”。 为了尽快消除这一治安隐
患，派出所立刻组织警力开展调查。

26日 14时许， 蹲守民警发现一辆
别克轿车在武盛大道徘徊，形迹可疑。蹲
守民警立即进行跟踪，最终在一村庄废
弃的小院内，蹲守民警将正在加油的金
杯面包车和买油的别克轿车堵个正着，
现场共查获一辆套牌金杯面包车、车内
油罐含汽油 400余升、加油枪等涉案物
品，并涉案人员刘某当场进行扣押。

目前， 涉案人员刘某已被行政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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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彭慧 文/图

本报讯 近日，项城市检察院
召开审查案件公开听证会，对由
市监委移送的涉嫌贪污罪的马

某某、周某某采取取保候审强制
措施是否妥当进行公开听证。 由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律师组成
的听证员， 案件承办检察官、市
监委原办案人、犯罪嫌疑人共同
参加会议。 此次听证会是市县两
级检察院贯彻落实高检院《人民
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
精神、全面推开公开听证的具体
实践，是周口市检察机关首次对
监委移送职务犯罪案件进行羁

押必要性公开审查听证会，实现
了“监”“检”两家的无缝对接。

听证会上，案件承办检察官
张宇介绍了案件事实、 证据、法
律依据以及检察机关拟作出采

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理由。 市
监委原办案人就市监委对案件

当事人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的意见进行说明，听证员对案件

有关问题进行了发问 。 休会期
间，听证员就听证事项进行了讨
论和投票表决。 听证员代表发表
听证意见，一致认为犯罪嫌疑人
马某某 、 周某某案发后积极退
赃，认罪悔罪，有自首情节，无犯
罪前科，取保候审不会产生社会
危害性 ， 且检察院审查程序合
法 ，适用法律准确 ，均同意对犯
罪嫌疑人马某某、周某某采取取
保候审强制措施决定的意见。

马某某、周某某当场表示，自
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愿认罪认
罚 ，取保候审后 ，将积极配合检
方办案 ，随叫随到 ，自觉接受社
区矫正机关的监督， 遵纪守法，
重新做人。

据了解，项城市检察院在接
到市监委移交的马某某、周某某
涉嫌贪污案后，立即向周口市检
察院第三检察部进行了请示汇

报。 周口市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召
开联席会议，对案件进行讨论研
判，拿出办理意见。 鉴于两案事
实清楚 、证据确凿 ，赃款数额不

大且已收缴，同意项城市监委对
犯罪嫌疑人马某某、周某某采取
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意见。 这次
是项城市检察院首次召开监委

移送职务犯罪案件羁押必要性

公开审查听证会，是该院就职务

犯罪案件如何接受社会各界监

督的一次有益探索。 “检察机关
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使案件办理
的过程更加公开、透明、公正，切
实提升了司法公信力。 ”听证员、
人大代表王宏飞说。

我市检察机关实现“监”“检”两家无缝对接

首次对监委移送案件进行公开听证

听证会现场

淮阳检方向被害人集中发放涉案款

□记者 彭慧

本报讯 “没想到还能拿
回被偷的钱，感谢检察官为我
们追回损失！”近日，淮阳区人
民检察院举行向被害人集中

发放涉案款仪式，将近期办理
的 一 起 盗 窃 案 中 追 回 的

11720 元涉案款发还给 5 名
被害人。 5 名被害人纷纷向检
察官表示感谢，并对检察官们
依法办案，及时追赃表示高度
赞扬。

经审查 ，2019 年 5 月 25
日至 2020 年 9 月 14 日间，犯
罪嫌疑人张某驾驶摩托车，在
周口市淮阳区鲁台镇 、 豆门
乡、 朱集乡等地流窜作案，盗
窃香烟及现金等涉案财物价

值约 11720 元。 2020 年 8 月 4
日，张某在朱集乡小郑楼村一
小卖部实施盗窃后案发，被淮
阳区公安局立案侦查，2020 年

9 月 17 日淮阳区公安局对其
执行刑事拘留。

该案移送淮阳区人民检

察院审查起诉后 ， 审查起诉
期间 ，承办检察官查阅案件 、
审查证据材料 ， 并依法对犯
罪嫌疑人张某进行提讯 ，张
某对流窜作案的事实供认不

讳 。 办案人员详细向犯罪嫌
疑人及其家属讲解了相关法

律规定 ， 经过对犯罪嫌疑人
及其家属说服教育 ， 其家属
主动将涉案款退回 ， 并委托
检察官向被害人退赔损失 ，
同时希望取得各被害人的谅

解。
“近年来我院把维护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 ， 尽最大努力为
其挽回损失 ，打击违法犯罪 ，
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淮
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曹

长亮说。

面包车变身移动“定时炸弹”
民警蹲守解危情

12月 我市又有 492名“酒司机”被查


